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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稅 

課徵範圍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應按其土地漲價

總數額徵收或預徵土地增值稅。 

納稅義務人 

1.土地為有償移轉時，為原所有權人。

2.土地為無償移轉時，為取得所有權人。

3.土地設定典權時，為出典人。

4.信託土地有償移轉或設定典權時為受託人（受託人就受託土地，於信

託關係存續中，有償移轉所有權、設定典權或依信託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轉為其自有土地。）

5.信託土地歸屬時，歸屬權利人（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移轉信託土地與委

託人以外之歸屬權利人。）

漲價總數額之計算 

漲價總數額計算： 

以土地移轉時之申報移轉現值減除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乘以

物價指數，如有土地改良費，亦應一併減除。  

1.申報移轉現值：可用下列二種價格擇一為申報移轉現值。

（1）契約總價值：買賣雙方簽訂之契約價格，即實際交易價格。  

（2）公告土地現值：為每年 1月 1日地政機關公告之每平方公尺土地

現值乘以移轉土地面積。  

但契約總價值經審核低於公告土地現值者，得由主管機關照其申報

之契約總價值收買或照公告土地現值徵收土地增值稅。  

2.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

（1）即該筆土地前一次移轉時向稅捐機關申報之移轉現值，如果沒有

移轉過的土地就以政府第一次辦理規定地價之地價為準。 

（2）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應按申報時最新公告之臺灣地區消

費者物價指數調整之。 

3.土地改良費用：包括下列各項

（1）改良土地費用 

（2）已繳納之工程受益費 

（3）土地重劃費用 

（4）因土地使用變更而無償捐贈一定比率作為公共設施用地之公告 

現值。 

稅率 

1.一般用地

（1）20%（漲價數額 1倍以下） 

（2）30%（漲價數額 1倍以上至 2倍以下） 

（3）40%（漲價數額 2倍以上） 

2.自用住宅優惠稅率：10%

開徵期間 土地申報現值移轉時 

罰則 

1.買賣未辦竣移轉登記，再行出售者，處再行出售移轉現值 2%罰鍰。

2.受贈土地之財團法人：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追補應納之土地增值

稅外，並處應納土地增值稅額 2倍以下之罰鍰。

（1）未按捐贈目的使用土地者。 

（2）違反各該事業設立宗旨者。 

（3）土地收益未全部用於各該事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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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稽徵機關查獲或經人舉發查明捐贈人有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

土地之利益者。 

一、常用節稅規定 
（一）自用住宅用地申請 

適用稅率 10% 

適用類型 一生一次 一生一屋 

適用要件 

1. 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前一年內未曾供

營業或出租之住宅用地。 

2. 地上建物須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

偶、直系親屬所有，並已在該地辦竣

戶籍登記。 

3. 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3 公畝或非都

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7 公畝部分。 

4. 一人一生享用 1 次為限。 

5. 自用住宅建築完成 1 年內者，其房屋

評定現值須達所占基地公告現值

10%。 

1. 出售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1.5 公畝

部分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3.5

公畝部分。 

2. 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

成年子女，無該自用住宅以外之房

屋。 

3. 出售前持有該土地 6年以上。 

4.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

於土地出售前，在該地設有戶籍且持

有該自用住宅連續滿 6年。 

5. 出售前 5 年內，無供營業使用或出

租。 

檢附證件 

1. 土地增值稅(土地現值)申報書。 

2. 契約書影本乙份（正本查對後退

回）。 

3. 土地所有權人無租賃情形申明書。 

4. 建築改良物證明文件。 

1. 土地增值稅(土地現值)申報書。 

2. 契約書影本乙份（正本查對後退

回）。 

3. 建築改良物證明文件。 

4. 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土地稅法第 34 條

第 5項自用住宅用地申明書。 

申請期限 

1. 一般買賣案件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 

2. 土地現值申報書未註明申請者，於繳款書繳納期限屆滿前。 

3. 單獨申報或無須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案件，應於收到稽徵機關通知之次日起 30 

日內。 

申請地點 土地所在地之主管稽徵機關 

 

（二）自用住宅用地重購退稅 

節稅情形 就已繳納的土地增值稅額內，退還不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數額 

適用要件 

1.土地出售後 2 年內重購或先購買土地 2 年內再出售土地。  

2.重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之餘額者。  

3.原出售及重購土地所有權人屬同一人。  

4.出售土地及新購土地地上房屋須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

親屬所有，並且在該地辦竣戶籍登記。  

5.重購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3 公畝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7 公

畝部分。 

6.出售土地於出售前 1年內未曾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行為。  

7.如為先購後售案件，應於重購土地時，已持有供自用住宅使用之

土地為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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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證件 

1.原出售及重購土地向地政機關辦理登記時之契約文件影本。 

2.原出售及重購土地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  

3.原出售土地之土地增值稅繳款書收據聯正本（如無法提示，改立

具切結書）。  

4.重購地土地所有權人無(有)租賃情形申明書。  

5.原出售土地係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檢附出售地土地

所有權人無(有)租賃情形申明書 

申請期限 
1.先賣後買者於重購後申請。  

2.先買後賣者於出售後申請。 

申請地點 原出售土地之主管稽徵機關 

其他相關規定 

1.重購退稅列卡管制，重購土地 5 年內再行移轉或改變用途者，補

繳原退稅款。  

2.重購退稅符合要件，沒有申請次數限制。  

3.出售時沒有申請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者，也可申請重購退稅。  

4.二年間出售與重購多處自用住宅用地，只要符合要件，可併計申

請重購退稅。  

5.重購退稅請求權時效為 10 年。 

註：102 年 5 月 22 日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修正前，重購退稅請求權

時效為 5 年。於 102 年 5 月 23 日(含該日)以前請求權時效已屆滿 5

年者，時效消滅；102 年 5 月 23 日(含該日) 以前請求權時效尚未

屆滿 5 年者，時效延長至 10 年。 

 

（三）農業用地移轉 

節稅情形 不課徵 

適用要件 

適用範圍：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與自然人時，得申請不課

徵土地增值稅。 

1.耕地：  

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及

森林區之農牧用地。 

2.耕地以外之農業用地： 

（1）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各種使用分區內編定之林業用地、養殖用

地、水利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及供農路使用之

土地，或上開分區內暫未依法編定用地別之土地。 

（2）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

森林區以外之分區內所編定之農牧用地。 

（3）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內之土地。 

3.國家公園區域內之農業用地，經國家公園管理處會同有關機關認

定之土地。  

4.農業用地經依法律變更為非農業用地，經該法律主管機關認定符

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1）依法應完成之細部計畫尚未完成，未能准許依變更後計畫用途

使用者。 

（2）已發布細部計畫地區，都市計畫書規定應實施市地重劃或區段

徵收，於公告實施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計畫前，未依變更後之

計畫用途申請建築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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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於 72 年 8 月 3 日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增訂第 27 條條文生效時，

已變更為非農業用地，移轉時即無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第 1項不課

徵及第 4 項以修正生效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原地價課徵土地增值稅

規定之適用。） 

檢附證件 

1.土地增值稅（土地現值）申報書。 

2.契約書影本乙份（正本查對後退回）。 

3.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文件。 

4.農業發展條例第 38 條之 1之土地，應另檢附各該法律主管機關核

發認定符合規定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申請期限 

1.一般案件於申報移轉時申請，未提出申請者，得於繳納期間屆滿

前補行申請。 

2.單獨或無須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案件，應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 30 

日內申請。 

申請地點 土地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 

（四）社會福利事業或私立學校財團法人受贈土地 

節稅情形 免徵 

適用要件 

1.應為私人捐贈土地 

2.限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含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或依法設立私立學

校使用之土地。 

3.受贈人係依法經社會福利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以興辦社會福利

服務及社會救助為主要目的事業、依私立學校法規定經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之各級各類私立學校，及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醫療財團法人、衛生財團法人、學校財團法人及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財團法人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許可附設之社區式、機構住宿式及綜合式服務類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4.受贈人為財團法人。 

5.法人章程載明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當地地方政府所有。 

6.捐贈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利益。 

檢附證件 

1.土地增值稅（土地現值）申報書。 

2.契約書影本乙份（正本查對後退回）。 

3.社會福利事業(含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證明文

件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之證明文件。  

4.捐贈文書。  

5.法人登記證書(或法人登記簿謄本)。  

6.法人章程。  

7.當事人出具捐贈人未因捐贈土地，以任何方式取得利益之文書。  

申請期限 土地申報移轉現值時 

申請地點 土地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 

 

（五）重劃區土地 

適用要件 凡經重劃後第１次移轉之土地 

減免標準 減徵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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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見問答 
（一）問：什麼時候應該辦理申報土地增值稅？ 

答：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的時候，權利人及義務人應在訂定契約之日起 30 日內

，填寫土地現值申報書，檢附移轉契約書影本及有關文件，共同向土地所在地稅

捐稽徵機關申報土地移轉現值。 

（二）問：辦理土地移轉現值申報以後，因故或其他原因移轉不成立，要怎樣申請撤回？ 

答：經雙方當事人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現值以後，尚未完成移轉登記前，如果要申請

撤回，須由權利義務雙方當事人，以書面敘明撤回移轉理由，並檢附原移轉契約

書及原核發繳款書、免稅（或不課徵）證明書等有關文件，會同向原申報稅捐稽

徵機關提出申請。 

（三）問：土地移轉在其持有土地期間內所繳納的地價稅可不可以抵繳土地增值稅？ 

答：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土地移轉繳納土地增值稅時，在其持有土地期間內，因為重新

規定地價增繳的地價稅，就該土地所有權人移轉土地部分准予抵繳其應納的土地

增值稅。但是准予抵繳的地價稅總額，是以不超過該繳納的土地增值稅總額的 5

％為限。其抵繳金額之計算依照增繳地價稅抵繳土地增值稅辦法之規定辦理。（土

地稅法第 31 條） 

（四）問：以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有無次數限制？ 

答：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按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原以一生一次為限

」，為滿足一般民眾換屋需求，98 年 12 月 30 日增修公布土地稅法第 34 條第 5項

「一生一屋」規定，於再次出售自用住宅用地時，如符合該項各款所定條件，仍

可適用 10﹪優惠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 

（五）問：同時出售多處自用住宅用地，如何課徵土地增值稅？ 

答：因土地所有權人持有多處自用住宅用地，同時出售時，如其合計面積未超過都市

土地 3 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地未超過 7公畝部分，視為一次出售，可申請按自用

住宅用地稅率計課土地增值稅。所謂「同時出售」，除了訂定契約日期要相同外，

並且要同一天提出土地移轉現值申報。 

（六）問：贈與的土地可以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計課土地增值稅嗎？ 

答：因為贈與移轉不是出售，而納稅義務人是受贈人，所以不能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

計課土地增值稅。 

（七）問：經法院拍賣的土地申請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是否有期限限制？ 

答：經法院拍賣的土地，稽徵機關於接獲法院拍定通知後，即先以一般用地稅率核算

土地增值稅，同時並以雙掛號公文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如符合自用住宅用地要件

者，應於收到通知之次日起 30 日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不

予受理。 

（八）問：土地所有權人曾享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再出售自用住宅用地時

，是否適用自用住宅優惠稅率課徵？ 

答：土地所有權人按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土地稅法規定原以一生

一次為限，為滿足一般民眾換屋需求，98 年 12 月 30 日修正公布土地稅法第 34

條第 5 項規定，於再次出售自用住宅用地時，如符合該項各款所定條件，仍可適

用 10%優惠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其各款規定如下： 

1. 出售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1.5 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3.5 公畝

部分。 

2. 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無該自用住宅以外之房屋。 

3. 出售前持有該土地 6年以上。 

4.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於土地出售前，在該地設有戶籍且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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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該自用住宅連續滿 6年。 

5. 出售前 5 年內，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 

（九）問：同一樓層房屋部分供自用住宅、部分供非自用住宅使用，可否分別按自用住宅

用地、一般用地稅率計課土地增值稅？ 

答：同一樓層房屋部分供自用住宅使用，其供自用住宅使用與非自用住宅使用部分能

明確劃分者，該房屋坐落基地得依房屋實際使用比例計算所占土地面積，分別按

自用住宅用地及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財政部 89 年 3 月 14 日台財稅第

0890450770 號） 

（十）問：土地所有權人出售自用住宅用地，在 2年內另行購買自用住宅用地，原來所繳

的土地增值稅怎樣退還？ 

答：土地所有權人出售自用住宅用地，從土地所有權完成移轉登記當天起，2年內另行

購買未超過 3公畝的都市土地；或者沒有超過 7公畝的非都市土地，仍作為自用

住宅用地，可以在新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扣除繳納土地增值稅後的

餘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從已繳納的土地增值稅額內，退還不足支付新購土地

地價的數額。 

（十一）問：如果要申請 2 年內重購土地退還原出售自用住宅用地的土地增值稅，應如何

申請？要檢附那些證件？ 

答：土地所有權人因重購土地，申請退還已納土地增值稅時，應該由土地所有權人

檢同下列證件，向原出售土地所在地的稽徵機關辦理。 

1.原出售土地： 

（1）向地政機關辦理登記時的契約文件影本。 

（2）土地所有權人無租賃情形申明書。 

（3）土地增值稅繳款書收據聯正本。 

（4）出售時已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者，可免附（3）、（4）二

項文件。 

2.重購土地： 

（1）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或向地政機關辦理登記時之契約文件影本。 

（2）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影本。 

（3）土地所有權人無租賃情形申明書。 

（4）土地增值稅繳款書收據影本或契約文件影本。（土地在外縣市者） 

（十二）問：重購土地退還已納土地增值稅後，想將重購土地再移轉或作營業使用，是否應

追繳已退還稅款？ 

答：土地所有權人因重購土地退還土地增值稅，其重購的土地，自完成移轉登記之

日起五年內再行移轉或改作其他用途，除就該次移轉的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

值稅以外，並且要追繳原退還稅款。 

（十三）問：配偶相互贈與之土地應否課徵土地增值稅？ 

答：依修正後之土地稅法第 28 條之 2規定，配偶相互贈與之土地得申請不課徵土

地增值稅，但於再移轉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以該土地第 1次不課徵土地增值

稅前之原規定地價或最近 1次課徵土地增值稅時核定之申報移轉現值為原地

價，計算漲價總額課徵土地增值稅。配偶相互贈與之土地，可申請不課徵土地

增值稅亦得選擇申請課徵土地增值稅。 

（十四）問：經重劃後移轉之土地，土地增值稅可否減徵？ 

答：依據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1第 1項規定，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第一次移轉

時，其土地增值稅減徵百分之四十。惟如舉辦規定地價前辦理之重劃，不得適

用減徵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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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問：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移轉，應否課徵土地增值稅？ 

答：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免徵土地增值稅，但

經變更為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後再移轉時，以該土地第 1次免徵土地增值稅前之

原規定地價或最近 1 次課徵土地增值稅時核定之申報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

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至於應課土地增值稅期間內之各土地所有權人，

其有就該土地支付土地稅法第 31 條第 1項第 2款改良土地之改良費用者，得

依該條規定減除；其有經重劃之土地，得依同法第 39 條之 1第 1項規定減徵。 

 (十六)問：作公共設施使用的非都市土地移轉能不能夠免繳土地增值稅？ 

答: (一)依司法院釋字第 779 號解釋，非都市土地經依法核定為公共設施用地者，其

使用受限制，流動性、市場交易機會及價值，與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

施保留地受不利影響程度相當，如不予免徵土地增值稅，與憲法第 7條保障

平等權之意旨不符，財政部爰依該解釋修正土地稅法第 39 條第 3項規定，該

修正案已於 110 年 5 月 21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經總統於 110 年 6 月 23

日公布施行。 

(二)作公共設施使用的非都市土地如果符合以下條件，於被徵收前的移轉將可免徵

土地增值稅。 

1.經需用土地人開闢完成或依計畫核定供公共設施使用。 

2.依法完成使用地編定。 

3.取得需用土地人證明。 

(三)前項證明之核發，財政部已會同有關機關訂定「非都市土地供公共設施使用認

定及核發證明辦法」，另為保障納稅義務人權益，財政部亦於土地稅法修正案中

明定過渡期間案件適用原則，只要是本法 110 年 5 月 21 日修正施行時尚未核課

或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均可適用。 

 

（十七）問：農業用地移轉需要課徵土地增值稅嗎？ 

答：依照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的規定，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與自然人時，

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十八）適用一生一次與一生一屋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之要件有何不同？ 

答： 

1. 申請「一生一次」自用住宅用地必須符合之要件： 

(1) 每人一生只能享受 1次。 

(2) 土地上面的房屋是土地所有權人本人或其配偶或直系親屬所有，並且在

該筆土地上房屋辦竣戶籍登記。 

(3) 該筆土地在出售前 1年內未做營業或出租使用。 

(4) 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的面積都市土地為3公畝或非都市土地為7公畝。 

(5) 自用住宅建築工程完成未滿 1年以上者，其房屋評現值須超過所占基地

公告現值 10％。 

2. 申請「一生一屋」自用住宅用地必須符合之要件為： 

(1) 已適用過一生一次自用住宅優惠稅率。 

(2) 出售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1.5 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 3.5 公

畝部分。 

(3) 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無該自用住宅以外之房屋。 

(4) 出售前持有該土地 6年以上。 

(5) 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出售土地前，在該地設有戶籍且

持有該自用住宅連續滿 6年。 

(6) 出售前 5年內，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 


